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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意见稿）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关于科技创新决策部署，紧紧围绕市委“156”战略举措，加快市校协同创新发展，充分发挥科教人才资源优势，以服务产业升级和行业发展为导向，以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为纽带，全力推动博士工作站建设，现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工作目标
紧紧围绕全市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聚焦能源转型、产业升级、适度多元发展，重点支持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现代农业、生物医药等产业领域企业和教育、医疗卫生、文物保护等社会民生领域企（事）业单位，搭建集聚技术攻关、人才培养、服务咨询等多种功能的博士工作站。按照“一年见效、三年成势、长期坚持”的工作思路，2026年，启动重点行业领域站点建设，促成一批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深耕三年，拓展延伸，博士工作站服务我市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作用日益凸显；在此基础上，长期坚持，持续深化，打造具有晋中特色校地合作品牌，充分发挥博士工作站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二、建设条件
（一）建站企（事）业单位需具备“五有”条件：
1.有创新需求：企业有明确的技术需求或新产品研发需求；事业单位有明确的教育、医疗卫生、文物保护等社会民生领域的创新需求。
2.有科研团队：企（事）业单位内部设有专门从事产品研发、技术开发、实验研究等科创活动的人员，有团队人员配合进站博士工作。
3.有资金保障：企（事）业单位有必要的博士工作站建设经费和运行经费支持。
4.有建站场地：企（事）业单位为进站博士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及生活保障。
5.有管理机制：企（事）业单位建立科学有效的管理机制，确保研发转化工作高效有序进行。
（二）进站博士应为省内外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医疗卫生机构等单位职工，与建站单位无人事隶属关系；进站博士由领衔博士及团队组成，团队结构合理，成员不少于3名（博士不少于1名）。拥有5名及以上团员（其中，博士不少于3名）的，择优推荐省博士创新站。博士原则上作为领衔博士仅能进驻一家工作站，但可同时作为团队成员进驻其他工作站。
（三）建站单位与进站博士签订博士工作站共建协议和项目合作协议。
（四）鼓励我市已获认定的山西省博士创新站及各行业领域中已挂牌的博士工作站类机构进行备案登记。
三、责任分工
市科技局、市科协发挥牵头作用，统筹博士工作站建设，负责全市博士工作站的备案工作，指导督促、跟踪管理博士工作站建设，确保高效运行；负责日常信息汇总、报送和相关会议组织工作。
市教育局负责基础教育、职业教育、特殊教育等领域事业单位的建站意向摸排及相应博士工作站的组织推荐和日常指导工作。
市工信局负责工业领域，重点包括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信创、数字经济等行业从业企业的建站意向摸排及相应博士工作站的组织推荐和日常指导工作。
市农业农村局负责农业领域，重点包括种业生产、食品加工、中药材种植和加工、现代种养殖等行业从业企业的建站意向摸排及相应博士工作站的组织推荐和日常指导工作。
市卫健委负责卫生健康领域，重点包括现代中药产业、生物医药、康养产业、功能食品生产、医疗器械生产等行业从业企业与医疗卫生机构的建站意向摸排及相应博士工作站的组织推荐和日常指导工作。
市能源局负责能源领域，重点包括煤炭生产、智能矿井建设、煤炭清洁生产利用、新能源开发与利用等行业从业企业的建站意向摸排及相应博士工作站的组织推荐和日常指导工作。
各县（区、市）和开发区、农高区牵头推进本区域博士工作站建设，负责建站单位和博士意向摸排、组织推荐、日常管理、服务保障，协调解决运行中的具体问题，落实本区域博士工作站支持政策，鼓励建站单位开展建站工作，对成效突出的予以重点扶持。
进站博士团队严格遵守建站单位各项管理制度，按协议约定完成科研项目、工作任务，自觉维护博士工作站形象，积极参与工作站组织的技术攻关、人才培养、服务咨询等各类科创交流活动。进站博士派出单位积极参与、配合我市博士工作站建设，选派优质博士人才资源为我市企（事）业单位提供服务，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落地，助力打造晋中校地合作创新品牌。
四、工作程序
（一）摸排
各县（区、市）和开发区、农高区聚焦域内产业链、专业镇、特色产业集群及优质中小企业和社会民生领域企事业单位摸底建站意向，报送工作专班办公室。市直部门结合各自分管行业领域特点开展建站意向摸底，意向摸底情况报工作专班办公室。
（二）培育建设
市直部门会同各县（区、市）和开发区、农高区，根据摸排情况针对性开展工作，紧扣“五有”建站条件要求，加强指导协调服务，推动企（事）业单位与博士团队建立实质性合作关系。
（三）备案
博士工作站采取备案制管理模式，由建站企（事）业单位与进站博士联合填写备案信息，经县（区、市）和开发区、农高区科技部门、科协联合组织推荐或相关市直部门组织推荐后，报工作专班办公室审核备案。组织推荐单位根据备案通知要求，对备案材料严格初审把关，工作专班办公室认真审核备案，备案后强化跟踪管理，确保“真合作、做实事、出实效”。
（四）跟踪服务
根据企（事）业单位的基础条件、科研实力和发展潜力等，市、县两级对博士工作站采取梯次培育方式，分基础培育、重点提升、示范引领三类进行动态管理。基础培育类主要为未建站企（事）业单位，市、县两级对其强化建设指导、补齐发展短板，争取早日建站；重点提升类主要为已备案的工作站点，市、县两级聚焦企（事）业单位与博士团队现阶段合作成效，强化创新平台、项目课题、人才培养等方面的赋能，帮助其发展壮大；示范引领类主要为已取得一定成效的工作站点，市、县两级总结先进经验、推广建设模式，推动形成“培育一批、提升一批、示范一批”的梯次发展格局。同时，对跟踪服务中发现的不再具备运行条件的站点，由各组织推荐单位报工作专班办公室后，下达整改通知书、限期整改，整改仍不达标的取消备案资格，推动博士工作站建设取得实效。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
市政府成立博士工作站建设工作专班，统筹推进各项任务落地落实。成员单位协同配合，定期召开专题会议研判形势、解决问题，细化任务分工、明确时间节点、压实层级责任，形成上下联动、左右协同、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以强有力的组织保障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落到实处。
（二）强化责任担当
各县（区、市）和开发区、农高区要高度重视，把博士工作站建设纳入全年重点工作，因地制宜出台支持政策，鼓励企（事）业单位承接博士工作站的建设工作，对运行规范、合作成效突出、模范带动作用明显的予以重点扶持。市直部门要聚焦各自分管行业领域，做好博士工作站的摸底、指导、推荐工作。高校要持续配合做好博士工作站建设，选派优质博士人才资源与我市深化合作。
（三）建立激励机制
市政府把博士工作站建设作为市校协同创新发展专项行动的工作重点，建立完善激励机制，充分调动企（事）业单位和高校积极性。对运行规范、成效突出的站点，优先推荐申报山西省博士创新站等省级平台，支持其深化产学研用融合，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对于成效突出的进站博士，在晋中英才等人才计划中予以优先支持。各县（区、市）和开发区、农高区要建立闭环管理机制，从服务成效、企（事）业单位满意度、成果转化等维度对博士工作站进行评价，确保行动落地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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